

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修改
《关于支持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若干政策（2023—2025年）》部分内容的通知
淮府办〔2024〕13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根据国家部委有关文件精神，现对《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支持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若干政策（2023—2025年）的通知》（淮府办〔2023〕19号）进行修改，删除第五条中“对注册地在淮南且获得食品经营许可证”的表述；删除第六条中“总部注册在淮南”“总部注册和产值核算在淮南”的表述；删除第七条中“注册地在淮南”的表述；删除第八条政策中“非本地企业、品牌、产品和一件代发的企业，不在奖补范围”的表述，其余内容不变。请各相关单位按修改后的政策，抓好贯彻落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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